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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業報導 

單一陳情系統 臺北市政府人民陳情系統再進化 

臺北市政府資訊局分析師 黃琮祐 

壹、 前言   

民國 90 年 1 月 1 日行政程序法公佈施行，首次將人民陳情概念法典化，以法

律條文陳述人民權益同時要求政府行政效能，使人民陳情受法律規範，亦將人民

陳情服務化為實際行動。臺北市政府自 92 年起建置「市政信箱」及「單一申訴系

統」，建構主動、效率、以市民需求為服務導向的電子化政府，在「網路新都」計

畫中，透過更新市政信箱之機制，強化市民藉由網路踐行數位民主之管道。近年

來電子通訊技術日益發達、智慧型行動裝置逐漸普及，網路社群影響力日益增加，

民眾關心且於各論壇熱烈討論市政；為達成市民共同參與市政之目標，故臺北市

政府於 104 年規劃建置「單一陳情系統」，並將此列為柯市長市政白皮書重大政策

之一。 

貳、 政策緣起   

臺北市政府現行人民陳情系統為 92~93 年間規劃建置，已運作超過 10 年。鑑

於陳情案件數量逐年成長早已超過原先規劃，且業務流程及政策的轉變使系統不

敷使用，故檢視分析現行作業流程如圖 1：市民若透過 Web 或 App 市政信箱陳情，

經由人工分案進入單一申訴系統給權責機關，權責機關循公文處理模式以紙本陳

核方式作業。市民若透過 1999 專線通報，則話務人員先行判斷該案件為申訴案或

派工案，再分案給權責機關進行後續處理。無論依何種管道均由人工分案，惟不

同管道之時效管制不一致，民眾並不了解，極易造成誤解。 

 

圖 1  現行系統作業流程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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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 103 年 3 月太陽花學運後，民眾普遍關注開放政府，並重視公開透明、公

民參與、協同合作等議題；而有關市民陳情的部分，自入口管道規畫、訊息的取

得、資料的結構、陳情分類、案件派送、承辦回復及滿意度調查等，市府處理之

民眾問題多如牛毛、業務種類繁多。民眾陳情為市府接收市民訊息之第一線，觀

諸過去的作法，有下列不足之處： 

一、無法處理民眾一案多投、迭次陳情、大量陳情 

市府提供多重陳情管道，難以避免民眾透過各管道陳情相同案件，必須

建立一機制處理此類情形。 

二、民意資訊未全面整合 

目前市府內部民意資訊分散在 1999 派工及單一申訴系統，無法統一集中

彙整結果，故必須建立一新的機制，以資訊系統自動產出預警訊息，提

供協助決策之資訊。 

三、未將個人資料與可公開資訊加以分離，使得陳情資料開放困難 

由於早年單一申訴系統設計時未考慮到開放資料，各欄位內容與個資未

分離，使得陳情資料無法開放，不利於政府資訊的公開透明。 

四、人工分案效率低 

現行市民無論透過 Web、App 或 1999 話務陳情皆須透過人工分派到權責

單位，有時會因假日或突發事件而累積大量案件，使得市民之陳情無法

即時處理造成民怨。 

五、系統老舊效能不彰 

單一申訴系統已使用逾 10 年，因現行每日處理案件數已超過原先規劃，

且原開發工具無法開發新功能(如資料轉換到大數據系統再製分析、Open 

Data 等海量資料處理之新需求)，亟需一個新系統替代。 

參、 單一陳情系統介紹 

臺北市政府為改善行政處理流程及重整市民陳情管道，於 104 年著手規劃建

立單一陳情系統，整合所有民眾陳情業務。受理管道包含：1999 市民熱線、網站、

App 及各機關臨櫃人員，將所有陳情業務統一納管進行處理及後續追蹤，並過濾個

資以利後續資料再利用及開放資料。系統流程架構如下圖 2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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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2 單一陳情系統作業流程圖 

新系統有以下特點： 

一、案件集中管理，解決一案多投 

將市民陳情案件集中存放，使得各案件流程一致、欄位一致、修改簡便，

未來關閉各局處其他申訴信箱，以統一受理避免一案多投及加速處理迭

次/大量陳情案件。 

二、統一控管資料，自動資料整合再製 

由於陳情案件集中管理，對於讀寫權限控管、資料彙整、隱私保護、資

料加密及儲存空間規劃調整等都更易於處理，使得未來大數據之資料加

值再利用更易於實現。 

三、分離非即時性查詢需求，增加線上系統處理效能 

新系統以最新技術建置，降低網路傳輸量；同時另建置報表子系統以減

少系統負荷，使得線上處理能量大幅提升。 

四、自動分派案件，增加案件處理效能 

透過機關權責對應資料及自動分案技術，自動分辨申訴或派工案件，並

分派案件到權責機關，以加速處理案件，提升市民滿意度。 

五、市民通報及公務處理皆行動化 

市民可用 App 通報案件，而本府員工可用 App 處理陳情案件，使得到處

都可通報、到處都可處理案件，通報和處理案件皆不受時空限制，強化

市民與市府互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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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導入 GIS 地圖定位，使案件地點明確化 

透過 GIS 地圖建立派工案件，除了讓通報時能更明確釐清民眾通報案件的

實際位置外，權責機關也能更準確、更快速的完成案件的處理。 

七、去除個資，開放資料 

使用系統自動及部分人工判斷過濾去除個資達成開放資料，同時以

OpenAPI 提供民眾或民間企業自行開發系統介接查詢資料及各類運用，以

擴大系統使用改善市政，並期望間接促成新產業誕生。 

肆、 本案進度及預計成果 

市府之資訊建設跟隨科技進步與時俱進，本案於 104 年 9 月決標後即如火如

荼進行，為免閉門造車，除府內各局處主要使用者外，亦陸續舉辦學者專家及里

長里幹事座談會，說明系統現行規劃並請與會人士給予寶貴意見，使系統更臻完

備。 

本案預計於 105 年度完成上線，預計將產生以下效益： 

一、行動化 GIS 案件通報及處理，快速處理市政問題 

單一陳情系統同時提供市民及本府員工 App，快速市政問題。導入 GIS 地

圖定位，確認案件發生位置，改善過去口語敘述難以定位之困境，並提

供以文字、圖片及多媒體等多元方式完整回復。 

二、迭次及大量案件提示，減少行政資源耗費 

承辦人員承辦案件或話務人員接受陳情時，皆可經由系統畫面取得迭次

及大量案件提示，經由規定之簡化行政流程及授權主管決行，以制式格

式回復陳情人，以加速處理此類案件。 

三、陳情資料自動再製利用，掌握即時輿情資訊 

單一陳情系統妥善記錄各類必要之分析資訊，並轉送大數據系統分析產

出報表，提供本府資料分析人員隨時掌握關鍵資訊，以幫助決策、了解

民眾關切之焦點及協助改善施政績效。 

四、開放介接開放資料，擴大使用 

單一陳情系統提供開放資料 Open API，不僅提供各類案件資料查詢，亦

提供案件上傳功能，達成民、產、官、學界的資訊共享及有效再利用。 

伍、 結語 

當代為資訊科技與人民民主意識併起蓬勃的時代，西方的阿拉伯之春與我國

的太陽花相互輝映，有道：「民意如流水─可載舟亦可覆舟。」，故為政者必須時

時體察民意。近年來，上自中央下至地方無不竭盡所能改善人民陳情管道、平衡

政府與民眾間的認知落差，同時簡化行政流程，以加速為民服務效能。 

就資訊面而言，當前的熱門科技─大數據分析、Open Data 及行動運算等，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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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市政府一一應用於「單一陳情系統」，除有利於掌握民意、快速反應，亦期望藉

由與民間合作擴大使用，建立良好使用者經驗，以利市政問題改善及政務推展。 

觀諸未來的科技運用思考「單一陳情系統」的下一步該如何規劃？以民眾觀

點，咸認最好的介面應可迅速通報及解決問題；以政府機關觀點，應提供足夠充

分資訊，以利快速處理問題及後續追蹤。語言為人與人溝通的基本橋梁，科技日

新月異，各國高科技廠商紛紛投入各類機器人研發之際，未來沒有什麼事情不可

能，期許能研發建置出嶄新的、以語音為基礎的多語系臺北市智慧多功能管家，

友善熱誠地為市民提供各項便利服務。 


